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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2月 2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訴字第 1399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 2、3項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

棄。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民國 106年 9月 6日申請修正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計畫事件，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

其餘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

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之代表人已變更爲曾文生代理董事長，雖遲未承

    受訴訟，茲因上訴人委任有訴訟代理人代理訴訟，無停止本

    件訴訟之必要，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為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前於民國 99年 9月 30日依放



    射性物料管理法（下稱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

    第 36條規定，以電核端字第 09909076291號函提出「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修訂二版)」(下稱 99年修訂二版最

    終處置計畫），修訂內容略以：「本次時程修訂之改正措施

    以相對時間敘述，如在地方公民投票順利通過情況下，自地

    方公民投票日起至行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址為止，尚需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所需時程最短約需 3年；處置設施建造施工

    階段時程仍暫估為 5年」，經被上訴人以 100年 10月 20日物三

    字第 1000002587號函針對第 9章時程規劃出具審查意見略以

    ：「貴公司擬以浮動的公告核定候選場址作為計畫時程之規

    劃基準，將使處置計畫推動時程不明確，不符合物管法第 29

    條第 1項有關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之規定。

    」經上訴人依旨修正，被上訴人乃以 101年 5月 4日會物字第 1

    010007193號函同意核備該計畫（下稱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

    置計畫），修正最終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時程預訂於 105年 3月

    完成。嗣上訴人以選址作業因地方政府均拒絕辦理公民投票

    (下稱公投)，原最終處置計畫規劃時程不符實際狀況，鑑於

    選址主辦機關即經濟部尚未確定公投時程，致計畫時程無法

    確定為由，於 106年 9月 6日以電核能部核端字第 1068075668

    號函（下稱 106年 9月 6日函）提出「最終處置計畫書（105年

    修訂 4版）」（下稱系爭計畫書），將「選址作業時程」與

    「核定候選場址後之作業時程」分開規劃，針對上訴人無法

    掌控之「辦理地方性公投」後之事務，以「經濟部辦理公投

    選出候選場址之時間作為起始點」進行最終處置計畫時程規

    劃。被上訴人以 106年 10月 20日會物字第 1060013748號函（

    即原處分），以計畫時程採「浮動時程」規劃，不符物管法

    第 29條第 1項及第 49條規定意旨為由，拒絕核定。上訴人不

    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

    原審）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1.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

    銷。2.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 106年 9月 6日函申請修正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事件，應作成准予核定之行政處分。

    」經原審 107年度訴字 139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暨輔助參加人經濟部(下稱經濟

    部)在原審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所謂計畫時程是否容許採「浮動時

    程」或「相對時程」規劃，分述如下：

  ⒈觀諸物管法第 49條第 1項立法理由、被上訴人提案要旨及經濟

    部陳述意見等說明，可知物管法制定之目的當使被上訴人透

    過具體之計畫時程得以有效督促廢棄物產生者完成最終處置

    計畫。

  ⒉由立法歷程可知，立法者針對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之立法，係

    要藉由最終處置計畫設定計畫時程，並賦予違反計畫時程者

    處以罰鍰之法律效果，以達成早日解決放射性廢棄物問題，

    雖未就計畫期限同時為進一步具體明確之規定，惟此乃考量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下稱場址條例

    ）之草案，於物管法 91年 12月 25日制定通過後，預期於不久

    未來亦即將送立法審議之故，始刪除草案中「一定期限」等

    文字。換言之，立法者原意顯係要求最終處置計畫必須訂立

    具體明確之時程，並無容許改採「浮動時程」或「相對時程

    」之可能，如此上訴人方可能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被上訴

    人才能依該計畫時程督促上訴人執行，並依法裁罰，至於關

    於選址工作之計畫時程則留待場址條例為具體規範，物管法

    與場址條例應可並行不悖。

  ⒊從體系解釋，95年 5月 24日公布施行之場址條例對於最終處置

    設施場址之選定須進行「設立選址小組」、「指定或選定處

    置設施選址作業者」、「擬定、公告及核定處置設施選址計

    畫」、「提報公告潛在場址」、「提出建議候選場址」、「

    核定建議候選場址」、「舉行地方性公民投票」、「進行候

    選場址第一及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核定候選場址」

    等應辦理事項，及依該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7條、第 8條、第

    9條、第 10條第 1項、第 11條第 1項等規定明定法定處理期限

    ，並經上訴人將此納入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第 4章處

    置場址選址程序中，觀諸乙證 32所附表 4.1「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規定之辦理事項預估時程表」



    ，益徵物管法關於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定時程係透過場址條例

    具體規範。上訴人如遇有計畫窒礙難行或無可預期之事故發

    生，而需為修正變更最終處置計畫或計畫時程時，尚可依物

    管法施行細則第 36條第 2項規定，敘明理由及改正措施，報

    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由此相關法令規範為體系解釋，亦

    不容許最終處置計畫採浮動時程之規劃，倘容許上訴人以系

    爭計畫書，將規劃於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具體明確

    時程，修改為「以經濟部辦理公投選出候選場址之時間作為

    起始點，重新假設處置計畫時程」，豈非可規避物管法施行

    細則第 36條第 2項規定課予上訴人應敘明理由及改正措施，

    始得經主管機關核定後修正系爭計畫書之義務，藉此「浮動

    時程」之規劃，達到一勞永逸之效果，並使場址條例前述法

    定處理期限之規範形同具文。

  ⒋從物管法立法歷程觀之，立法者實無令場址條例取代物管法

    ，或使包含上訴人在內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脫免提報

    最終處置計畫核定義務之用意，況經濟部於 95年 7月 11日依

    場址條例第 6條第 1項規定，已會商被上訴人指定上訴人為選

    址作業者，上訴人尚負有場址條例第 6條第 2項、第 13條至第

    15條、第 18條義務。可知上訴人並未因場址條例之公布施行

    而遭剝奪其提報最終處置計畫，並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之權

    限與義務。經濟部雖於 101年 7月 3日以經營字第 10104604770

    號公告核定「臺東縣達仁鄉」與「金門縣烏坵鄉」為建議候

    選場址，惟地方政府即臺東縣與金門縣政府均未能配合辦理

    地方性公投，致遲未依照場址條例第 11條第 1項規定，於前

    開公告期間屆滿後 30日內，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嗣上訴人

    更遭被上訴人以 105年 8月 29日會物字第 1050012628號及 106

    年 11月 16日會物字第 1060014912號裁處書，分別裁處上訴人

    新臺幣（下同）1千萬元及 3千萬元罰鍰，然上訴人是否違反

    物管法第 37條未依同法第 29條第 1項計畫時程執行最終處置

    計畫，仍應視上訴人依法所負擔之具體義務為何，及有無違

    法及可責性而定，並非計畫時程一有遲延，即不分緣由得一

    律加以裁罰，故尚非依此得倒果為因，反推認上訴人可任意

    選擇其自認無法自主決定之事項，改為浮動時程，如此顯將



    有害前述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立法意旨之貫

    徹。

(二)從上訴人暫存置放低放射性廢棄物容載量之期限，最終處置

    計畫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已刻不容緩：

  ⒈目前核能電廠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係暫存於各核能電廠

    與蘭嶼貯存場。

  ⒉其容載量到達上限之期限固容有一段時日，然觀諸上訴人 101

    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第 4章處置場址選址程序記載，足

    認上訴人自 81年開始執行最終處置計畫至今已將近 30年，迄

    今仍無具體成果，且已發現場址條例若干規定不明，可能影

    響計畫之確定性，復因臺東縣政府與金門縣政府於 101年 10

    月 9日、101年 9月 26日分別回函拒絕協助辦理地方性公投；

    經濟部後於 102年 3月 4日邀集被上訴人、上訴人、內政部及

    中央選舉委員會等機關，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場址公投評估研商會議」，仍無法達成共識，及至 105年 5

    月 5日經濟部再次函請臺東縣、金門縣政府協助辦理地方性

    公投，仍遭其先後於 105年 5月 18日、同年 7月 29日函復拒絕

    協助，而使最終處置計畫之選址工作延宕迄今，另參酌經濟

    部於原審準備程序陳述，堪認最終處置計畫執行之過程確可

    能遭遇諸多困難與變數，在此等事實背景下，最終處置計畫

    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實屬刻不容緩，已不容上訴人再以「

    浮動時程」之規劃推卸其依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所負依計畫

    時程切實推動之責任，而應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36條第 2項規

    定，隨時敘明理由及改正措施報經被上訴人核定並據以執行

    ，如此被上訴人方能依物管法第 49條第 1項盡督促上訴人規

    劃最終處置設施籌建之責，並掌握相關法令有無不合時宜或

    缺漏之處，而為配合研擬相關法令修正案，以使嗣後據以裁

    罰時得以權責相符，至系爭選址工作因遭地方政府拒絕協助

    辦理公投而陷入僵局，場址條例規定是否足資因應此等情況

    ，及有無修法之必要性，應由立法機關本於權責隨時檢討因

    應，附此敘明。

  ⒊再參監察院以 85年 9月 23日（85）院台經字第 5570號函對行政

    院提出之糾正案文，與上訴人於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



    畫所載相符，無論從立法目的、歷史解釋或體系解釋之法律

    解釋方法，均應認最終處置場址之計畫時程應為具體時程，

    並無容許改採「浮動時程」或「相對時程」之可能。監察院

    亦一再以 98年 3月 11日（98）院台財字第 0982200129號函對

    行政院及 101年 9月 20日以院台財字第 1012230920號函對行政

    院、經濟部及上訴人、被上訴人提糾正案文，就上訴人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執行時程不斷延宕提出糾正，益徵系

    爭計畫書應採具體時程無疑。

(三)被上訴人責令上訴人以具體時程方式規劃系爭計畫書，尚非

    客觀不能或欠缺期待可能性：配合場址條例之施行，上訴人

    於 96年間曾提報修訂版最終處置計畫，經被上訴人於 96年 4

    月完成審查並予核備。基於最終處置計畫修訂版訂於 100年

    底完成選址之目標未能達成，上訴人於 99年 9月 30日提出最

    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被上訴人於 100年 10月 20日出

    具審查意見，上訴人依旨完成修正，經被上訴人於 101年 5月

    4日同意核備，修正選址作業時程預訂於 105年 3月完成。易

    言之，縱公投作業之主辦機關為經濟部，且整體作業程序具

    相當不確定性，然相關時程規劃非不能洽商相關機關及依以

    往辦理公民投票之情形，預估所需之時間，並無不能實現之

    理，自非無期待可能性，況上訴人並非無修正計畫時程之前

    例可循。

(四)原處分尚無違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之規定：原處分係予以駁

    回之否准處分，並無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給予相對人陳述意

    見機會規定之適用。況上訴人所主張選址公投之不確定性，

    導致最終處置計畫書需改依浮動或相對時程規劃之爭點，早

    於上訴人 99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時即曾向被上訴人提出

    ，經被上訴人以 100年 10月 17日、100年 11月 8日審查意見暨

    答覆說明表多次回覆上訴人，稱浮動時程規劃將不符合物管

    法第 29條第 1項有關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確實推動之

    規定，若因選務推動之需，得參酌公民投票法，規劃一合理

    時程等情，已如前述。上訴人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

    經被上訴人於 101年 5月 4日同意核備後，再陸續多次提出修

    正版，均仍堅持改採浮動時程規劃，遭被上訴人拒絕，有被



    上訴人提出 102年 4月 18日、105年 6月 28日、同年 8月 19日、

    同年 10月 5日、106年 3月 2日、同年 5月 18日、同年 6月 5日公

    函在卷可參，因原處分作成前，雙方已就前開爭點多次公文

    往返，上訴人已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均堅持採用浮動

    時程規劃，被上訴人答辯稱原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已

    明白足以確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 5款得不給予上訴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違誤等語，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

五、上訴意旨略謂：

(一)原判決認定「物管法制定之目的當係使主管機關即被告透過

    具體之計畫時程得以有效督促廢棄物產生者完成最終處置計

    畫」乙節，係以「立法院公報第 91卷第 75期院會紀錄第 4至 7

    頁」被上訴人主任委員歐陽敏盛及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執

    行長吳豐盛陳述意見為基礎，惟該資料非上訴人、被上訴人

    所提出，依本院 108年度判字第 487號、108年度判字第 141號

    判決意旨，原審未提示該資料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或進行辯論

    ，未踐行闡明義務，顯見原判決有消極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2項、第 3項之違背法令。又原判決雖闡釋物管法第 2

    9條第 1項規範意旨，惟未提場址條例第 20條已明文規定選址

    作業應優先適用該條例接續辦理，並循此認定「從前述物管

    法之立法歷程觀之，立法者雖就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之期

    程另以場址條例為規範，實無令該條例取代物管法」，有消

    極不適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條、場址條例第 20條之違背法

    令。

(二)原判決以「立法院公報第 91卷第 75期院會紀錄所附『物管法

    草案審查會通過與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立法院第

    五屆第二會期科技及資訊委員會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場址條例規定之辦理事項預估時程表」、乙證 34、乙證

    1、乙證 4、乙證 5作為證據方法，認定「物管法前述規定顯

    係要求最終處置計畫必須訂立具體明確之時程，並無容許改

    採『浮動時程』或『相對時程』之可能」、「物管法關於最終處

    置場址設施之選定時程係透過場址條例具體規範」、「從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相關之法令規範為體系解釋，亦不容



    許最終處置計畫採浮動時程之規劃」、「相關時程規劃非不

    能洽商相關機關及依以往辦理公投之情形，並進而預估所需

    之時間，此對於原告而言並無不能實現之理，自非無期待可

    能性」之事實存在，亦未敘明其所憑之證據方法，認定「立

    法者雖就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之期程另以場址條例為規範

    ，實無令該條例取代物管法，或使包含原告在內之低放射性

    廢棄物產生者，脫免提報最終處置計畫核定義務之用意」之

    事實存在，攸關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物管法及場址條例

    ，並無以固定時程方式規劃『辦理地方性公投』之計畫時程之

    權限」、「選址工作等時程，於場址條例之施行後，即明文

    排除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之適用，而應依場址條例之規

    定執行」、「責令上訴人負有認定或決定公投之固定時程等

    事務之義務，不具履行該義務之期待可能性，而有違『期待

    可能性原則』」有無理由之認定依據，然原審未將此證據上

    爭點曉諭兩造，復未逐一提示各項證據予兩造為適當辯論，

    即逕依自由心證認定，違反行政訴訟法第 131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 268條之 1第 2項及行政訴訟法第 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 296條之 1第 1項之規定，並與行政訴訟法第 141條第 1項規

    定有違。

(三)上訴人擔任選址作業者之權責，在於「協助」經濟部執行選

    址工作所需之幕僚工作（包含提供資料、工作場址調查、安

    全分析、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等。解釋上物管法第 29條

    第 1項規制內容，應不包含選址工作等事宜。原判決認定「

    物管法前述規定顯係要求最終處置計畫必須訂立具體明確之

    時程，並無容許改採『浮動時程』或『相對時程』之可能」，未

    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並認定「至於關於選址工作之計畫時

    程則留待場址條例為具體規範，物管法與場址條例應可並行

    不悖」，將選址工作誤依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而責由上

    訴人負擔，進而要求上訴人必須決定「經濟部辦理公投選出

    候選場址」之具體日期，實有判決不備理由及不當適用物管

    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

(四)物管法第 49條第 1項立法理由及立法院公報第 91卷第 75期院

    會紀錄第 4至 7頁，均未提及「辦理地方性公投之時程」有「



    時限性」、「具體之計畫時程」等文字或意旨，場址條例亦

    未對「辦理地方性公投之時程」設有任何規範。原判決雖以

    「被告提案要旨及經濟部陳述意見等說明」遽認定物管法制

    定之目的「當係使主管機關即被告透過『具體之計畫時程』得

    以有效督促廢棄物產生者完成最終處置計畫」，惟未表示其

    所援引之具體內容與段落，復未敘明其認定「從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相關之法令規範為體系解釋，亦不容許最終處

    置計畫採浮動時程之規劃」依所憑之證據及所謂「體系解釋

    」意義為何，又立法者既未設有違反場址條例第 11條（即未

    於公告期間屆滿後 30日內辦理地方性公投者）之法律效果，

    則是否為法律漏洞？如否，應如何解釋後續辦理地方性公投

    之時程？原判決既認定臺東縣政府與金門縣政府先後二度明

    確表示拒絕協助辦理地方性公投。「場址條例固明定主辦機

    關為經濟部而非原告」、場址條例第 11條「使原告無法完全

    掌控最終處置計畫之計畫時程」，縱然洽商相關機關，是否

    於事實上或法律上已無法期待上訴人遵守以具體時程方式規

    劃系爭計畫書義務之期待可能性？然原判決認定：立法者實

    無使上訴人「脫免提報最終處置計畫核定義務之用意」，10

    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之「相關時程規劃非不能洽商相

    關機關及依以往辦理公投之情形，並進而預估所需之時間，

    此對於原告而言並無不能實現之理，自非無期待可能性」，

    其所憑證據為何？上訴人既非辦理「地方性公投」之主辦機

    關，卻仍課予其於最終處置計畫中提報「辦理地方性公投之

    時程」，是否合乎事理？原判決對此均未記明其得心證之理

    由，判決不備理由。再查臺東縣政府及金門縣政府拒絕辦理

    公投之事由，益徵選址延宕之原因，實係場址條例法規之不

    完備，被上訴人強迫上訴人以「固定時程」規劃辦理地方性

    公投，而未修訂窒礙難行之場址條例規定及增訂罰則監督地

    方政府切實辦理公投，係意圖掩蓋其未盡修法之職責。

(五)被上訴人以 106年 3月 2日會物字第 1060002973號函強制上訴

    人依被上訴人之指示修訂處置計畫書，顯見其亦認為選址作

    業具高度不確定性。然按被上訴人要求自 106年 3月起 5年內

    核定處置設施場址，扣除實施環境影響調查以及環境影響評



    估所需時程及核定場址之 2.5個月，應於 108年 7月前完成地

    方性公投。而臺東縣政府與金門縣政府既已明確表示拒絕協

    助辦理地方性公投，且辦理所需選舉人名冊，亦不可能交由

    經濟部來辦理公投作業，更遑論公投所需人力及經費問題，

    又臺東縣迄未制定公民投票自治條例，地方政府辦理公投之

    時日即遙不可及。縱然洽商相關機關，於事實上或法律上顯

    已無法期待上訴人遵守以具體時程方式規劃系爭計畫書義務

    之期待可能性。被上訴人後於 104年 5月 12日核定之最終處置

    計畫書（修訂二版 Rev.4），亦暫以 17個月規劃辦理公民投

    票之預估時程，並標註「未來再視主辦機關辦理公投實際期

    程配合調整」，顯見被上訴人亦認知無法以「固定時程」規

    劃。上訴人自應以「經濟部辦理公投選出候選場址之時間」

    為起始點規劃作業時程並執行，方具期待可能性。原判決漏

    未具體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顯有判決不備理由。

六、本院判斷：

(一)被上訴人爲原子能法第 3條所定原子能之主管機關，依該法

    職掌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原子能開發資源之開發

    與利用、核子原料、燃料及反應器之管制、游離幅射之防護

    等事項。依同法第 21條第 7款、第 22條第 8款及第 26條第 8款

    規定，凡涉及核子原料、核子燃料之使用、廢棄、轉讓，及

    放射物質及可發生游離幅射設備之轉讓、廢棄，均應申報被

    上訴人核准，被上訴人並應派員稽查或稽核之。而被上訴人

    就上開職掌之核能專業及安全事項，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組織條例亦有相對應的組織法規定。 

(二)嗣爲強化核子原料、核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之管理，並配

    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提升原有放射性物料安全之管制法令

    爲法律位階，91年 12月 25日制定公布施行物管法，以增進核

    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運送與最終處置等相關

    作業之安全。物管法第 2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爲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放射性物料

    ，指核子原料、核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 」第 4條規定：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放射性廢棄物：指具有放射性

    或受放射性物質污染之廢棄物，包括備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



    子燃料。……五、最終處置：指放射性廢棄物之永久隔離處置

    。……九、經營者：指經政府指定或核准經營核子原料、核子

    燃料生產或貯存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或最終處置

    設施者；或經政府許可持有或使用放射性物料者。」第 29條

    規定：「(第 1項)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運送、貯存及最終

    處置，應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自行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能力或設施之業者處置其廢棄物；

    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量及其體積。其最終

    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第 2項)前項之業者接

    受委託處理、運送、貯存及最終處置之收費標準，應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之。」第 37條規定：「未依第 14條第 3項、第 23

    條第 5項規定期限完成除役者或未依第 29條第 1項計畫時程執

    行最終處置計畫者，處新臺幣 1千萬元以上 5千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年處罰。」第 49條規定：「(第 1項)本法公布施行

    後，主管機關應督促廢棄物產生者規劃國內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設施之籌建，並要求廢棄物產生者解決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問題。(第 2項)本法公布施行後，以教學、研究、

    醫療為目的之新建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或貯存設施，得

    以前項規劃籌建之最終處置設施暫代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

    第 3項)本法公布施行後，處理、運送、貯存因教學、研究、

    醫療、農業或核能發電以外工業而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業

    者，得以第 1項規劃籌建之最終處置設施暫代第 29條第 1項之

    規定。」同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第 1項)本法第 49條

    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以外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或負責執行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者，應於本法施行後 1年內，提報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切實依

    計畫時程執行；每年 2月及 8月底前，應向主管機關提報上半

    年之執行成果。(第 2項)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及計

    畫時程修正時，應敘明理由及改正措施，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執行。」

(三)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內容須符合立法

    意旨，且不得逾越母法規定之範圍。其在母法概括授權下所

    發布者，是否超越法律授權，雖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



    ，惟仍應就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及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

    為綜合判斷。物管法對於放射性物料之管制，係以母法明文

    規定或授權訂定法規命令，賦予被上訴人對生產、貯存設施

    之興建、運轉，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或最終處置設施之

    興建，各該設施之變更設計，及其永久停止運轉之除役計畫

    ，以及合格運轉人員資格之訂定及審核等事項爲事先之核准

    或核定，使被上訴人能就與核能安全有關事項爲事前風險控

    管及事後監督。審視物管法涉及「計畫」者，除第 29條第 1

    項後段之最終處置計畫外，其他計畫之提出，均於母法規定

    應報請被上訴人核准後始得實施(例如物管法第 14條、第 23

    條規定)；另物管法涉及應由被上訴人核定或核准之事項，

    亦不包含第 29條第 1項後段之最終處置計畫(例如物管法第 34

    條、第 37條規定)。再者，未經依物管法提出計畫或未依同

    法報經被上訴人核定或核准即擅自從事者，物管法均有相對

    應之罰則規定，唯獨並未課予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者提送最

    終處置計畫予被上訴人核定之義務，故亦無督促其提送計畫

    之管制手段或裁罰規定。

(四)106年 1月 26日修正施行電業法第 5條規定：「(第 1項)輸配電

    業應為國營，以一家為限，其業務範圍涵蓋全國。(第 2項)

    設置核能發電之發電業與容量在二萬瓩以上之水力發電業，

    以公營為限。但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第 3項

    )前項所稱公營，指政府出資，或政府與人民合營，且政府

    資金超過百分之 50者；由公營事業轉投資，其出資合計超過

    百分之 50者，亦同。」依其立法理由可知，電力網具有公用

    性及自然獨占特性，且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是以明定輸配

    電業由國家獨家經營，必要時，方就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委

    託民間經營。而核能發電因運轉與維修具有高度專業性，且

    核能燃料購買涉及國際事務，非民營機構可予處理；另倘發

    生核能事故，亦非民營機構可負荷或負擔，故仍維持公營，

    並自核一廠核准興建以來，均由上訴人營運核能發電。上訴

    人之股份結構主要由中央占百分 94.04，地方占百分之 0.1，

    其他政府機關占百分之 2.79，其餘民股占百分之 3.07。依國

    營事業管理法第 3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可知，上訴人乃由政府



    與人民合資且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 50之國營事業。是物管法

    在上訴人爲獨占核能發電之公用事業及被上訴人爲掌理原子

    能主管機關之結構下，以第一章「總則」、第二章「核子原

    料及核子燃料之管制」、第三章「放射性廢棄物之管制」、

    第四章「罰則」、第五章「附則」共 51條條文之體系及內容

    ，建構由被上訴人職掌核能安全之主軸，賦予其對放射性物

    料生產、貯存、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或最終處置等設施

    之整個興建及除役過程之法律上監督權限。至於放射性廢棄

    物之最終處置，不是只需考量處理技術而已，更涉及實施主

    體、安全基準、財務、管理、資訊公開、民眾參與、最終處

    置場址選定，以及各種利益衝突之權衡調和。物管法立法當

    時並無以該法統合規範上開全部事項之意，詳如下述。鑑於

    放射性廢棄物最後仍需永久與人類社會隔離，妥適之最終處

    置實爲處理放射性廢棄物的終局目標，惟最終處置計畫之具

    體內容、時程，涉及高度複雜之運作專業及實務操作經驗，

    更涉及跨部會、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協調合作，民眾參與更不

    可或缺，因此物管法並未就最終處置爲具體規範，而是於第

    29條第 1項後段及第 49條第 1項爲最終處置之宣示性、指示性

    規定。可見物管法立法當時係認爲我國核能供電既是由上訴

    人依循公共目的從事之任務，有共同承擔最終處置義務，故

    有別於物管法其他計畫應送被上訴人核定始得實施之處理模

    式，而將其中核能發電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交

    由唯一有操作經驗之上訴人訂定，且未規定其訂定之計畫應

    交由被上訴人核定後始得實施。故解釋被上訴人執行物管法

    第 49條第 1項之督促及要求義務，而於同法施行細則第 36條

    訂定要求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提報最終處置計畫送其核定

    之範圍，自不得逾越法律授予之權限。

(五)查物管法係於 91年 12月 25日制定公布施行，立法過程中就最

    處終處置場址問題討論甚深，法案提案機關即當時代表被上

    訴人出席委員會審查時之機關意見：「處理及貯存是目前的

    階段，如果講到最終處置的話，經濟部、台電公司目前正在

    積極推動、執行最終處置計畫，當前的重點工作就是要找到

    一個最終處置場的設置場址。……將來經濟部、台電公司在推



    動最終處置計畫時，會依據選址條例的規定……此條例目前在

    行政院審查中，很快就會報到大院來。」「時程是很重要的

    問題，……所以行政院很快就會提出最終處置場選址條例，其

    立法目的就是要針對委員所關心的這個問題，有一個專門、

    特別的條例來加以具體規範。……畢竟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是一

    個安全的管制法，是有關安全管理的法律，而不是用來推動

    建場的時程，這兩個法的用意是有區別的。」「……現在政府

    正積極推動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計畫，所以上個星期行政院

    已經開始審查我們擬定的另一個法案，叫做『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址條例』，這個條例裡就有非常具體

    的時程，包括法案施行幾個月之內，主管機關經濟部就要指

    定經營者，並且成立選址委員會 ，並在幾個月之內提出候

    選場址，這些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所以既然場址選定條例

    的草案時程都有具體的規定……。」「……主辦機關經濟部就是

    要負責督導所屬，包括台電公司，推動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

    置計畫，現在核能後端營運基金大約有 1千多億，主管機關

    之一就是經濟部，……經濟部因爲有這些經費，所以他可以責

    成台電公司提報計畫來推動最終處置的選址作業，將來場址

    選定條例也會明確規定，哪個機關有哪些權責，更重要的，

    還有非常具體的時程，所以委員現在最關心的時程問題，都

    會在這個選址條例裡規定。」嗣經委員會討論後，將物管法

    第 29條第 1項草案後段「於一定期限內」等字刪除，並將「

    應積極設法」修正爲「應負責」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即委員會定案之文字爲現行條文內容，而後於 91年 12月 10日

    經二、三讀通過(見 91年 11月 11日立法院公報第 91卷第 76期

    委員會紀錄、91年 12月 10日第 95卷第 75期院會紀錄)。由上

    觀之，物管法立法當時乃基於最終處置計畫中之最終處置場

    址選定及其時程，將另立專法規範之認識下，訂定第 29條第

    1項後段、第 49條第 1項及第 37條等規定。

(六)行政院於物管法三讀通過後，隨即於 91年 12月函請立法院審

    議場址條例草案，經委員會完成審查，遞經於 94年 1月完成

    協商，排入院會審查，惟因故未完成立法。行政院乃再於 94

    年 6月經院會討論通過後，重新向立法院提案。行政院所提



    場址條例草案第 3條並無強制性公投，且主辦機關依第 9條規

    定於陳列或揭示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屆滿後 2個月即可核定候

    選場址，並予公告，最後依第 14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最

    終處置場址。換言之，上開草案各階段選址作業時程均由行

    政機關主導，確如被上訴人於物管法立法過程時之評估，最

    終處置場址之選定，得按其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場址條例草案

    所預期之計畫時程執行。然經立法院委員會審議結果，該草

    案未獲全部採納，嗣於 95年 3月 29日委員會通過立法委員提

    案強化民眾參與機制之版本，即候選場址應經當地縣(市)公

    投同意及相關程序，並維持最後應由行政院核定最終處置場

    址之規定，繼於 95年 4月 28日完成二、三讀程序，並經總統

    於 95年 5月 24日公布施行。則依場址條例第 1條規定：「為選

    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以下簡稱處置設施）場址

    ，並符合安全及環境保護之要求，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 2條規定：「本條例之

    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辦機關為經濟部。」第

    3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放射性廢棄物：指

    具有放射性或受放射性物質污染之廢棄物，包括備供最終處

    置之用過核子燃料。二、低放射性廢棄物：指除備供最終處

    置之用過核子燃料或其經再處理所產生之萃取殘餘物以外之

    放射性廢棄物。三、最終處置：指放射性廢棄物之永久隔離

    處置。四、潛在場址：指依選址計畫經區域篩選及場址初步

    調查，所選出符合第 4條規定之場址。五、建議候選場址：

    指由選址計畫選出之潛在場址或縣（市）自願提出申請經審

    查通過者，遴選二個以上並經主辦機關核定及公告之場址。

    六、候選場址：經當地縣（市）公民投票同意之建議候選場

    址。」第 5條規定：「(第 1項)主辦機關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

    起 3個月內，設處置設施場址選擇小組（以下簡稱選址小組

    ），依本條例規定執行處置設施之選址工作。(第 2項)前項

    選址小組成員人數 17人至 21人，由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

    組成，其中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 5分之 3；小組成員產生方

    式、任期及小組會議召開、決議方式等設置規定，由主辦機

    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第 6條規定：「(第 1項)主辦機



    關應會商主管機關選定或指定全國主要低放射性廢棄物產出

    機構為處置設施選址之作業者（以下簡稱選址作業者）。(

    第 2項)選址作業者應提供選址小組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資料

    ，並執行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

    ，且應於主辦機關設置之網站，按季公開處置設施場址調查

    進度等相關資料。」第 7條規定：「(第 1項)選址小組應於組

    成之日起 6個月內，擬訂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提報主辦機關

    。(第 2項)主辦機關應於收到前項選址計畫之日起 15日內，

    將選址計畫刊登於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30日。機關、個人、

    法人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主辦機關提出意見。(第 3項)第 1項選址計畫，主辦機

    關應會商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並參酌機關、個人、法人或

    團體所提意見後，於前項公告期間屆滿 2個月內核定之。」

    第 8條規定：「選址小組應於選址計畫經主辦機關核定之日

    起 6個月內，提報主辦機關公告潛在場址。」第 9條規定：「

    (第 1項)選址小組應於潛在場址公告之日起 6個月內，向主辦

    機關提出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並建議 2個以上建議候選

    場址。(第 2項)主辦機關應於收到前項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

    告之日起 15日內，將該報告公開上網並陳列或揭示於建議候

    選場址所在地之適當地點 30日。機關、個人、法人或團體，

    得於陳列或揭示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

    辦機關提出意見。(第 3項)主辦機關應會商主管機關及相關

    機關，針對機關、個人、法人或團體所提意見，彙整意見來

    源及內容，並逐項答復意見採納情形。」第 11條規定：「(

    第 1項)本法第 9條、第 10條核定建議候選場址之公告，應於

    期間屆滿後 30日內該場址所在地縣（市）辦理地方性公民投

    票，不受公民投票法第 2條之限制。經公民投票同意者，得

    為候選場址。(第 2項)前項之候選場址有 2個以上者，由主辦

    機關決定之。(第 3項)第 1項地方性公民投票之公聽會及投票

    程序，準用公民投票法之規定辦理。(第 4項)第 1項之場址公

    民投票應同日辦理，辦理公民投票所需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

    預算。(第 5項)選定之建議候選場址所進行之地方性公民投

    票，其結果、罰則與行政爭訟事項依照公民投票法相關規定



    辦理。」第 14條規定：「選址作業者應於候選場址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後 1個月內，檢附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資料，提

    報主辦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為處置設施場址後，於處置設施

    場址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公告之。」

    第 18條規定：「選址作業者執行處置設施相關場址調查作業

    期間，主管機關應派員檢查，並要求選址作業者檢送有關資

    料，以利後續處置設施設置申請時之安全審查作業。」第 20

    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前，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等相關法規

    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選址工作，於本條例施

    行後，依本條例規定接續辦理。」

(七)據上可知場址條例規定之選址作業程序係由不同階段構成，

    以完成最終場址之選定：⑴經濟部設置選址小組，報請行政

    院核定(第 5條)；⑵經濟部會商被上訴人指定或選定選址作業

    者(第 6條)；⑶選址小組擬訂選址計畫(第 7條)；⑷ 經濟部公

    告及核定選址計畫(第 5、6、7條)；⑸經濟部公告潛在場址及

    自願提出申請(第 6、8、10條)；⑹經濟部核定並公告建議候

    選場址(第 6、9條)；⑺辦理地方性公投(第 11條)；⑻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第 13條)；⑼經濟部報請行政院核定最終處置場址(

    第 13條)；⑽土地取得(第 15、16、17條)；⑾至於場址條例公

    布施行前已依物管法等相關法令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計畫之選址工作者，則適用場址條例接續辦理(第 20條)。

    場址條例第 20條立法意旨：「依 91年 12月 25日公布施行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第 29條及第 49條之規定，核能發電經營者應規

    劃籌建國內處置設施，並依處置計畫時程切實推動，以解決

    低放射性廢棄物問題。台電公司依據該法，已於 92年 12月提

    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經原能會於 93年 1月完

    成審查核定，其中有關處置設施之選址作業，係由經濟部邀

    集相關機關，並由學術或研究單位推派 2分之 1以上之代表組

    成選址小組，進行選址作業。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計畫除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之規定外，並應符合環境影響評

    估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因此，基於法律不溯既往與信賴保

    護原則，本條例施行前相關單位依現行法規規定，執行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所進行之選址作業，於本條例施行



    後應依本條例規定接續辦理後續事宜，以加速國內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作業，爰為本條規定。」是以，場址條例訂定後

    ，最終處置計畫中之選址工作，應依場址條例辦理。

(八)被上訴人雖亦爲場址條例之主管機關，惟其僅有於經濟部辦

    理第 6條指定或選定選址作業者，辦理第 7條選址計畫、第 9

    條潛在場址作業時，出具會商意見給經濟部參考之權責，以

    及在場址條例第 4條、第 16條及第 18條規範之事務上擔負把

    關最終處置場址安全性、參與用地變更協調等職權。至於選

    址工作之核心事項，例如最終處置之選址計畫、潛在場址公

    告、建議候選場址之核定及公告、公投之辦理均屬經濟部權

    責；又公投後之候選場址如有 2個以上，由何場址入選，亦

    係由經濟部決定。至於上訴人則僅爲經濟部依場址條例第 6

    條指定之選址作業者，其得辦理事項爲提供選址小組有關最

    終處置設施選址資料，執行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眾溝通

    、土地取得，及應於主辦機關設置之網站，按季公開處置設

    施場址調查進度等相關資料，並提出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交

    經濟部送交環保主管機關辦理等事務性工作，其對最終處置

    場址之選定，無任何決定權限。再者，經濟部完成場址條例

    之選址程序後，有權核定最終處置場址者爲行政院(場址條

    例第 14條)，並非經濟部亦非被上訴人。則場址條例公布施

    行前，無論上訴人依何法令規劃最終處置計畫並提報被上訴

    人核定，於場址條例公布施行後，最終處置計畫中之場址選

    定，均應依場址條例辦理。尤其受物管法第 49條第 1項規定

    督促及要求之對象爲「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並非經濟部，

    亦非行政院，更不及於地方政府，故被上訴人於執行物管法

    第 49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36條之督促上訴人按計畫時程

    切實推動之計畫核定時，因場址條例公布施行後，未賦予其

    審核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定及其時程確定之權限，故其於審核

    上訴人提出之最終處置計畫時，自無就此部分之實質內容命

    上訴人修正始予核定之權。

(九)經查：

  ⒈上訴人為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前於 99年 9月 30日向被上訴人

    提出 99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修訂內容略以：「本次時



    程修訂之改正措施以相對時間敘述，如在地方公民投票順利

    通過情況下，自地方公民投票日起至行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

    址為止，尚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所需時程最短約需 3年；

    處置設施建造施工階段時程仍暫估為 5年」，經被上訴人以 1

    00年 10月 20日物三字第 1000002587號函針對第 9章時程規劃

    出具審查意見略以：「貴公司擬以浮動的公告核定候選場址

    作為計畫時程之規劃基準，將使處置計畫推動時程不明確，

    不符合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有關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

    切實推動之規定。」經上訴人提出修正，被上訴人乃以 101

    年 5月 4日會物字第 1010007193號函同意核備該計畫(即 101年

    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該計畫規劃修正選址作業時程預

    訂於 105年 3月完成。嗣經濟部於 101年 7月 3日公告核定「臺

    東縣達仁鄉」與「金門縣烏坵鄉」為建議候選場址，並函請

    地方政府協助辦理公投，但臺東縣政府與金門縣政府於 101

    年 10月 9日、101年 9月 26日分別回函表示：「委託辦理地方

    性公投之內容不明確，另考量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選務作業

    事項繁瑣，仍須與選舉委員會協商取得共識，故本案尚難協

    助。」「近年選舉投票率大部分均未超過 50%，檢討原因離

    島交通不便，外地工作者礙於舟車勞頓購票困難致影響投票

    意願，囑咐辦理之地方性公投，恐因交通及門檻因素而不利

    推動，為符合住民自決精神，建請修正場址設置條例選址公

    投以鄉為範疇及協助改善對外交通。」等語（原審卷第 429

    至 431頁），而遭拒絕協助辦理地方性公投。經濟部再於 102

    年 3月 4日邀集被上訴人、上訴人、內政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

    等機關，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公投評估

    研商會議」，仍無法達成共識，僅作成經濟部將繼續督同上

    訴人進行與臺東縣及金門縣溝通工作之會議結論，及至 105

    年 5月 5日經濟部再次函請臺東縣、金門縣政府協助辦理地方

    性公投，仍遭其先後於 105年 5月 18日、同年 7月 29日函重申

    前旨建議修正場址條例或以公投法制未備且未經議會審議等

    理由，拒絕協助（原審卷第 433至 436頁）；上訴人乃以最終

    處置場址之選址作業因地方政府均拒絕辦理公投，原最終處

    置計畫規劃時程不符實際狀況，而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尚未



    確定公投時程，計畫時程尚無法確定，以 106年 9月 6日函提

    出系爭計畫書(即 105年修訂 4版），將「選址作業時程」與

    「核定候選場址後之作業時程」分開規劃，就「辦理地方性

    公投」後之事務，以「經濟部辦理公投選出候選場址之時間

    作為起始點」進行處置計畫時程規劃，惟被上訴人認上訴人

    未依其指示，將計畫修正為自 106年 3月起 3年內完成場址選

    定及土地取得，及自 106年 3月起 8年內完成集中貯存設施完

    工啟用，致使計畫時程爲「浮動時程」，不符物管法第 29條

    第 1項及第 49條規定意旨為由，以原處分（詳如下述）拒絕

    核定等情，爲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核與原審卷證資料相符，

    自得爲本院判決之基礎。

  ⒉再據原審卷附上訴人提報之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第 4

    章記載內容，上訴人於場址條例公布施行前後之作法各爲：

    ①場址條例施行前，上訴人依物管法執行之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計畫，遵照被上訴人公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所定之場址要求及規定辦理場址

    評選作業，已完成可能替代場址篩選報告與初步規劃評選報

    告，經提報經濟部場址評選小組審查同意就報告所提之 4處

    替代場址進行初步現場探勘調查評估，亦即已進行至選出潛

    在場址前之調查工作，相當於場址條例第 8條公告潛在場址

    前之階段。②場址條例公布施行後，經濟部於 97年 8月公告 3

    處潛在場址，98年 3月公開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建議臺

    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及澎湖縣望安鄉東吉嶼 2處為建議候選場

    址。其間，澎湖縣政府將望安鄉東吉嶼劃為澎湖南海玄武岩

    自然保留區，致經濟部無法完成 2處以上建議候選場址之核

    定。另因現行規定就公投之程序及結果，準用公民投票法之

    規定辦理，難以如期完成選址作業程序，被上訴人乃配合地

    方制度法之修正與直轄市改制、行政院組織改造，啓動場址

    條例修正工作，期使選址作業得以順利推展。而上訴人於計

    畫書內雖有預估選址作業時間，惟亦載明因場址條例未明文

    規定若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之建議候選場址因不能預

    期之變化，喪失原本合格條件，致未能選足 2個以上建議候

    選場址時之作法，故此情形將由主辦機關經濟部召集選址小



    組討論決定後續選址作業；及因場址條例未規定當公投結果

    未能產生候選場址之作法，及發生因不可抗力，或受場址所

    在地方政府拒絕配合辦理公投作業，致無法依既定時程辦理

    公投，或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公投皆未達門檻等情形時，經

    主辦機關經濟部與場址小組評估仍有可努力空間與作爲時，

    即依選址程序重新作業等語；及因場址條例未考量選址作業

    流程及時程規定，如因故中斷或公投失敗時之空間，一旦發

    生上述情況時，選址作業須重新啓動，或於其他建議候選場

    址辦理公投，從而原規劃時程必須順延等情(原審卷第 709-7

    24頁)。上述各情，均經被上訴人予以肯認並核定在案。由

    此足見，被上訴人亦知最終處置場址如難以確定，原規劃之

    最終處置計畫亦難進展。

  ⒊承上之同計畫第 9章，上訴人依然重申整體作業期程具有前述

    之不確定性，但仍規劃「候選場址選定」至行政院核定場址

    與「土地取得」之時程如該計畫第 9章圖 9.1，即經濟部與行

    政院應於上訴人計畫之時程完成各項工作及場址之核定。包

    括：①經濟部核定選址計畫最長 12.5個月：經濟部應於場址

    條例公布施行後 3個月內成立選址小組，選址小組成立後 6個

    月提送選址計畫送經濟部。經濟部收到選址計畫之日起 15日

    內將選址計畫刊登於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30日，並於公告結

    束後 2個月內完成選址計畫核定事宜(包含會商被上訴人及相

    關機關，並參酌機關、個人、法人或團體所提意見)。②經濟

    部公告潛在場址最長 7.5個月：包括選址小組於選址計畫核

    定後 6個月內，提報潛在場址供經濟部公告，公告時間 1.5個

    月。③經濟部公告至核定建議候選場址最長 16個月。③經濟部

    辦理公投選出至核定候選場址最長 19個月。④實施環境調查

    與環境影響評估最長 30個月。⑤核定場址及投資計畫最長 25.

    5個月，包括辦理投資可行性作業(含初步安全評估)24個月

    ，於 1個月內陳報行政院核定場址及投資計畫，行政院應於 1

    5日內完成最終處置場址之核定及辦理公告，全案預訂於 105

    年 3月完成(見原審卷第 281-289頁，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

    計畫 R4第 9章)。

(�)則按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後段所稱之最終處置計畫，應包含最



    終處置場址之選定，換言之，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定爲最終處

    置計畫其中一項，場址之選定爲推動最終處置能否成功之關

    鍵。由物管法立法過程及當時之時空背景，立法者有意將最

    終處置場址之選定另以場址條例加以規範，則於場址條例公

    布施行後，有關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定，即應依場址條例辦理

    。而有關最終處置場址選定之前、中各階段程序之辦理及核

    定權限機關均爲經濟部，終局核定機關則爲行政院，上訴人

    僅爲被指定作爲從事事務性工作之選址作業者，並無選址及

    場址之決定權限，故其所爲最終處置計畫，其中涉及最終處

    置場址時程部分，充其量僅爲建議性質，並無拘束經濟部及

    行政院之效力。同理，被上訴人於場址條例施行後，於最終

    處置場址選定程序中，僅有提供會商意見給經濟部參考及把

    關最終處置場址安全性、參與用地變更協調等職權，其於執

    行物管法第 49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36條之督促上訴人按

    計畫時程切實推動之計畫核定時，其權限已隨場址條例之施

    行而有變化，已不及於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定及其時程之確定

    。

(�)再者，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後段及第 49條第 1項揭示放射性廢

    棄物產生者應按計畫時程切實推動最終處置計畫，於當時時

    空背景及法制架構下，目的在於要求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設

    法提出具體作法及目標，否則，形式上縱有時程，實質上與

    無時程無異。上訴人提報之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

    雖明確定出最終處置計畫時程，並預定全案於 105年 3月完成

    。然而，居於關鍵地位之最終處置場址選定，於場址條例公

    布施行後，已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可得決定。換言之，上訴

    人擬定之計畫時程係繫於最終處置場址之確定，惟上訴人只

    是場址條例所稱之選址作業者，僅有從事第 6條事務性工作

    之權責，有關最終處置場址選定非其得獨自推動完成，故即

    便擬具固定時程，或再將已屆期之原計畫時程，以整套往後

    展延之方式提報予被上訴人，亦是徒具形式，亦非物管法所

    要求之切實推動。又不論物管法第 49條第 1項或場址條例，

    均未賦予被上訴人督促或要求經濟部、行政院及地方政府切

    實推動之權限，故其執行物管法施行細則第 36條之核定監督



    權限，亦已不及於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定及其時程之確定。則

    上訴人以 101年修訂二版最終處置計畫之規劃時程已不符實

    際狀況，且經濟部尚未確定公投時程，爰提出改正措施將選

    址作業時程與核定候選場址後之作業時程分開規劃，向被上

    訴人提出系爭計畫書(原審卷第 63-65頁、第 113-124頁)，惟

    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否准，理由謂：「……說明、……二、貴公

    司 105年 6月 15日所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修正案，

    計畫時程採浮動時程規劃。惟依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

    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貴公司自應明確旨

    述計畫時程，如期如實執行處置計畫之各項任務，儘早籌建

    最終處置設施，妥善解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以符

    合物管法第 49條意旨。貴公司採浮動時程規劃，明顯不符物

    管法第 29條第 1項及第 49條規定之意旨。三、旨揭修正案之

    計畫時程，本會業依物管法第 29條及第 49條規定於 106年 3月

    2日覈實審定，要求貴公司應自 106年 3月起 5年內完成核定處

    置設施場址；另應變方案之集中貯存設施計畫時程，自 106

    年 3月起至完工啓用爲 8年，其中場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

    應自 106年 3月起 3年內完成。四、惟貴公司經本會多次要求

    仍未依本會前揭審定結果辦理，旨揭計畫書(105年修訂 4版)

    仍續採浮動時程，本會礙難同意。請貴公司依前揭本會之審

    定結果，儘速訂定具體明確計畫時程後，並提報本會審查核

    定。……。」( 原審卷第 47-48頁)，則如前述，被上訴人顯係

    要求對最終處置場址不具任何決定權限之上訴人訂出其上級

    機關經濟部及行政院應作爲及作出核定之期限，則上訴人縱

    然訂出，亦無拘束經濟部及行政院依其規劃辦理之效力。被

    上訴人猶拘泥於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及第 49條規定之「時程

    」文字，而未見上訴人縱使依其指示修正爲明確之完成期限

    ，仍非上訴人有權獨自完成，則依其指示修正之期限僅具形

    式意義，實質上仍爲另種浮動時程，不僅上訴人無從切實完

    成，被上訴人亦無從爲實質監督，故原處分否准之理由，核

    與場址條例不合。再者，被上訴人既確定最終處置場址之權

    限，則其要求上訴人依其決定之期限完成最終處置場址之選

    定，自與場址條例有違，而不適法。原判決未辨明上情，認



    為立法者無令場址條例取代物管法，縱因應由經濟部辦理之

    公投作業時程相當不確定，然上訴人非不得洽商相關機關及

    以往辦理公投之情形，預估所需時間，而有定出具體時程之

    可能性，而應就包含最終處置場址計畫在內之最終處置計畫

    提出具體明確時程供被上訴人核定之義務，被上訴人方能督

    促上訴人規劃最終處置設施之籌建，依計畫時程切實執行，

    依法裁罰，並掌握相關法令有無不合時宜或缺漏應予提案修

    正，至最終處置場址選址工作是否因公投陷入僵局，場址條

    例是否足資因應而有修法必要，屬立法者應本權責修正檢討

    ，以使嗣後裁罰時得以權責相符，故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否准

    核定系爭計畫，並無違誤等由，認定原處分並無違誤，核有

    不適用場址條例及適用物管法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即屬有據。

(�)至另案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未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公投等任務

    爲由，依物管法第 37條規定裁處上訴人 1千萬元，經上訴人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 106年度訴字第 1242號判決將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雖經本

    院 109年度判字第 642號判決將原審上述原判決廢棄發回。惟

    查，本院 109年度判字第 642號判決並未論及場址條例相關規

    定，而係認爲該案原審判決未依職權探究該案原處分記載之

    內容，而以：「依最終處置計畫第 9章『時程規劃』之圖 9.1『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開發計畫預定時程』，雖劃記系

    爭任務之預定完成期間，約為 105年 3月，然亦載有『註 2：遵

    照原能會審查意見縮減為 17個月為規劃期程，未來再視主辦

    機關辦理公投實際期程配合調整。』『註 3：條例未規定公民

    投票完成至候選場址核定之期限，公投結果若有二個以上候

    選場址，經濟部核定時間暫以 2個月估計。』及『註 4：行政院

    核定場址所需時間，條例亦未規定，暫以 0.5個月估計』之註

    記，則原處分所指系爭任務之計畫時程『105年 3月』是否屬不

    可變動之期間？並非無疑。但查，上述圖 9.1就『民眾溝通』

    之任務，係規劃自 96年下半年至 110年期間推動執行，亦即

    在推動執行系爭任務期間內，被上訴人（即本件上訴人，下

    同）係負有『民眾溝通』任務（場址條例第 6條第 2項亦明定選



    址作業者應執行公眾溝通工作）；而最終處置計畫第 11章『

    計畫管理（含圖 11.1之選址作業督導會報架構、表 11.1之場

    址設置相關工作各部門分工表、表 11.2之溝通宣導工作各組

    織分工表）』，已明確規劃其組織架構與管理、人力規劃、

    計畫管制查核點、品質作業、經費需求及分工等；且最終處

    置計畫第 12章『民眾溝通（含圖 12.1之溝通工作流程）』第 7

    節，亦明定『推動地方公投同意之溝通作業』；從而原處分以

    被上訴人『負責最終處置計畫人力明顯不足』及『解除台東區

    處溝通小組編制』而違反最終處置計畫第 11章及第 12章第 7節

    規劃，導致影響系爭任務之計畫時程之切實推動執行等情，

    是否屬實？涉及被上訴人上述行為是否構成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後段規定之違章，以及上訴人（即本件被上訴人，下同

    ）得否依同法第 37條規定予以裁罰之判斷，自有調查事實及

    證據之必要，惟原審就此並未調查、審酌，亦未說明上訴人

    就此所為之主張及舉證有何不足採之理由，原判決自有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第 133條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法」爲其廢棄發回上述另案原判決之理由。經核係指摘

    上述另案原判決認定事實不備理由，並無拘束本案或與本案

    發生歧異之問題，附此敘明。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採浮動時程規劃，申請修正計

    畫書，不合物管法第 29條及第 49條意旨，要求上訴人應自 10

    6年 3月起 5年內完成核定處置設施場址，另應變方案之集中

    貯存設施計畫時程，自 106年 3月起至完工啓用爲 8年，其中

    場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應自 106年 3月起 3年內完成等由

    ，否准本件上訴人之申請，既有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

    亦有未合。原判決予以維持，即有如前所述違背法令情事，

    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則其維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有未

    洽，上訴意旨指摘於此，求予廢棄關此部分之原判決，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爰將原判決關此部分廢棄，並撤銷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原處分與訴願決定經撤銷後，因被上訴人就上

    訴人依物管法提報之最終處置計畫，除最終處置場址外，其

    餘屬其審核權限部分仍應由被上訴人裁量後決定，上訴人請

    求判命被上訴人應作成如聲明 2所示之行政處分，並未達全



    部有理由之程度，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條第 4款規定意旨，上

    訴人在請求命被上訴人遵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之

    範圍內為有理由，上訴人請求廢棄此部分原判決，為有理由

    ；至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

    ，核無違誤，上訴人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

    訟法第 255條第 1項、第 256條第 1項、第 259條第 1款、第 98條

    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煌

                              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2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資料來源：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11年 1月至 12月）第 236-263頁


